
三、懺悔罪過涵義的擴大 
 
（一）所懺悔法的擴大  

1、懺悔業障通於一切不善業 

業障，本是指五無間罪說的。犯了五無間罪，即使懺悔，現生也不可能悟入正法，

所以名為業障。 

  

沒有歸信三寶以前，犯殺、盜等重罪；歸依或出家的，如違犯佛所制的戒律，對修

行也是有障礙的。所以《普賢行願品》所說的「懺悔業障」，不限於五無間罪，而是廣義

的，通於一切不善業。 

2、懺悔五種障 

懺悔是犯罪──造作不善業者的發露懺悔，所以懺悔是對不善業而說的。但在六時

懺悔的流行中，懺悔有了進一步的擴張，不再限於業障了，如隋闍那崛多共笈多譯的

《大乘三聚懺悔經》說：「是眾生等有諸業障，云何懺悔？云何發露？謂煩惱障、諸眾生

障、法障、轉後世障，云何懺悔？云何發露？」 

  

這是懺悔五種障──業障、煩惱障、眾生障、法障、轉後世障。同本異譯的，安世高

所譯《舍利弗悔過經》，沒有說到。梁僧伽婆羅譯的《菩薩藏經》，也沒有說到，只說：「從

無始生死以來所造惡業，為一切眾生障礙」；「欲得於一切諸法清淨無有障礙，應當如

是懺悔諸惡業障」。但五種障說，古來就已有了，如西晉竺法護譯的《文殊悔過經》說：



「以此功德，自然棄除五蓋之蔽。」 

  

同時的聶道真所譯《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立「五蓋品第一」。經文說：「一切諸罪

蓋、諸垢蓋、諸法蓋悉除也」。蓋，顯然是障的異譯。罪蓋是業障，垢蓋是煩惱障，法蓋

是法障，雖只說三種，而法蓋與五障中的法障，無疑是相同的。 

  

3、懺悔四種障 

與闍那崛多同時的那連提耶舍，譯出《日藏經》與《月藏經》，有四障說： 

1.「彼人所有無量生死恒沙業障、眾生障、法障、煩惱障，能障一切善根，未受、未盡、

未吐者，如是等業皆悉滅盡」。 

2.「一切業障、煩惱障、法障──罪業皆盡，惟除五逆、破毀正法、毀謗聖人」。 

3.「彼諸天、龍乃至迦吒富單那，向彼菩薩摩訶薩邊，懺悔業障、眾生障、法障、煩惱

障」。 

  

在以上三文中，除第二外，都說懺悔四種障；四障就是五種障中的四障。五障與四

障的意義，可能眾生障是異熟（報）障，法障指修學大乘法的障礙。雖意義不明顯，但有

煩惱障在內，是確然無疑的。 

  

4、西域妄說影響中國佛教深遠 

煩惱，怎麼也可以懺悔呢？我以為，這是西域變了質的佛法。竺法護與聶道真，是



西元三世紀後半世紀的譯師。法護世居燉煌，「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大齎胡經

，還歸中夏」；護公所譯的經本，是從西域來的。闍那崛多與那連提黎耶舍，是西元六世

紀中後的譯師。所譯的經本，是「齊僧寶暹、道邃、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

，採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也是從西域來的。 

  

從西元三世紀到六世紀，從西域來的經本，都有懺悔四障、五障說，所以四障、五

障說，決非偶然的誤譯。 

  

佛經從北印度而傳入西域，西域的文化低，對佛法的法義，缺少精確的認識，如佛

法初傳我國，漢、魏、晉初期，對佛法的誤解很多。西域流行的佛法，強調通俗的懺悔，

因誤傳誤，演化出懺悔三障、四障、五障的異說。印度所傳的正統論義，是沒有這種見

解的。經本從西域來，推定為西域佛教的異說，應該是可以採信的。 

  

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出《佛名經》十二卷。有人擴編為三十卷，也就是敘

列一段佛名（加上經名、菩薩名），插入一段文字；每卷末，附入偽經《大乘蓮華寶達問

答報應沙門經》一段。 

  

插入的懺悔文，文章寫得相當好，如說：「然其罪相，雖復無量，大而為語，不出有

三。何等為三？一者煩惱障，二者是業障，三者是果報障。此三種法，能障聖道及以人

天勝妙好事，是故經中目為三障。所以諸佛菩薩教作方便懺悔，除滅此三障」。「如此懺

悔，亦何罪而不滅，亦何障而不消！……經中道言：凡夫之人，舉足動步，無非是罪。



……此三種（障）法，更相由籍，因煩惱故所以起惡業，惡業因緣故得苦果，……第一

先應懺悔煩惱障」。 

  

這不是譯出的經，是中國人纂集編寫的懺法。《麗藏本》附記說：「心知偽妄，力不

能正，末法之弊，一至於此，傷哉」！懺悔三障，是這部《佛名經》所明說的。西域流行

的妄說，影響中國佛教，極其深遠！ 

  

（二）能懺悔法的擴大 

以上是「所懺悔法」的擴大。還有「能懺悔法」的擴大，如智者大師《摩訶止觀》的

「五悔」。五悔是：懺悔、勸請、隨喜、迴向、發願。前四事，如《舍利弗悔過經》，也就是

《十住毘婆沙論》所引的經說。易行道的四事，加發願而稱之為五悔。懺悔只是一事，

智者以為：「懺名陳露先惡，悔名改往修來」（中國自己的解說，與原義不合），所以總名

為五悔：「行此懺悔，破大惡業罪；勸請破謗法罪；隨喜破嫉妒罪；迴向破為諸有罪」（沒

有說發願破什麼罪）。 

  

「悔」的本義是「說」，是陳說己罪；智者解說為「改往修來」，意義通泛不切。修行

善法的，一定會對治（破）不善；如稱為「悔」，那一切善行都是悔了。在習慣用語中，悔

就是懺悔，於是易行道的方便，除念佛往生淨土外，幾乎都統一於懺悔了。近代中國的

通俗佛教，難怪以經懺佛事為代表了。 

  

（三）懺悔業障不能使罪消滅，只是使罪業力減輕 



罪業──不善業，真的可依懺悔而除滅嗎？龍樹有明確的說明，如《十住毘婆沙論》

卷六說：「我不言懺悔則罪業滅盡，無有報（異熟）果；我言懺悔罪則輕薄，於少時受。是

故懺悔偈中說：若應墮三惡道，願人身中受。……又如阿闍世害得道父王，以佛及文殊

師利因緣故，重罪輕受」。 

  

依《十住毘婆沙論》意，懺悔業障，並不能使罪消滅了，只是使罪業力減輕，「重罪

輕受」。本來是要在來生，或後後生中受重報的，由於懺悔善，現在人中輕受，重罪業

就過去了。 

  

《金剛般若經》說：「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

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讀誦經典而能消（重）罪業，與《毘婆沙

論》意義相同。不過，後起的經典極多，取意不同，有些是不能這樣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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